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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安森”或“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

交易”），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指引第 3 号——重大资产重组》、《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

关问题与解答》（2019 年 2 月 11 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对前述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

体如下：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和自查范围 

公司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

字[2007]128 号）、《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

（2019 年 2 月 11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本次交易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及自查工作，自查期间为本次交易重组预案披露之日（即 2019 年 1月 30 日）

至披露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之日止（即 2019 年 7 月 26日），本次自

查范围包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知情人员，知悉本次

交易终止情况的交易对方、中介机构及有关知情人员，以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

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票交易查询信息，

自查期间内，公司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76名激励对象完成授予

限制性股票共计3,838,000股，导致作为激励对象的周和华、金小汉、郑海江、



冉华周、邓中田、申丙丙、王新斌、林键、方雨、叶立霞等10名相关内幕信息知

情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合计新增1,180,000股，该行为不属于内幕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形。 

三、自查结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票交易查询信息，

除公司因根据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外，相关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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